
重点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透过一般公共预算，可

以使人们了解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可以体现政府政策意

图和目标。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国家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

票等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

预算。其收入归属政府，不归属任何部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

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

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

法规建立，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

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

保险基金等内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按照财政

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



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地方各级财政总收入减

去上划中央、省收入即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税收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按照

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向经济单位和个人强制地、无偿地取

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大特

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

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

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

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

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

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

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其他方式筹集具有专

项用途的资金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和专

项收费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原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也即通俗所

称财政支出，指政府对上级转移性收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等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政府性基金支出。是指政府用筹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的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因社会保险关系从异地转入本辖

区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因社会保险关系从本辖区转出而

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财政体制和政策

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为均衡地

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而设立的一般性转移支

付以及用于办理特定事项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

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应以一般性转

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应建立健全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保持预

算的稳定性，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可以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门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收支缺口，

安排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的监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主要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结余收入以及盘活存量资金

补充。

“三公”经费。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基本支出：反映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

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分类；

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进行分类。

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

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

会保险费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